
大量收购二手车作“道具”

一起事故发生后， 按正常的理

赔流程， 投保人或车辆驾驶员拨打

110 并同步向保险公司报案， 交警根

据事故现场情况出具交通事故责任

认定书， 保险公司则根据事故所在

区域分配车辆定损员到现场对事故

进行查勘定损， 定损员将车损情况

的具体信息录入系统， 单证收集员

收集相关理赔单证进行审核后转到

理算、 核赔部门， 最后由财务向投

保人发放理赔款。

然而， 张某却另有 “门路”。

自 2016 年起， 张某从亲戚朋友

处大量收购二手汽车， 价格从几百

到几千元不等， 且都是车龄六年以

上 ， 临近报废 、 性能不佳的车辆 ，

他以车辆过户需要支付大笔费用为

由， 拒绝将他人二手车过户到自己

名下。 实际上， 张某利用了这些车

主作为被保险人， 为二手车投保交

强险和小金额的第三者责任险。

这些车成为了张某骗保的 “道

具车”。 当标的二手车与第三方车辆

发生 “碰撞” 时， 标的车被确定为

事故全责方， 以第三者责任险对无

责辆车进行理赔。 由于标的车没有

购买车损险 ， 无需进入理赔环节 ，

保险公司也就无法对比标的车和第

三方车辆的碰撞痕迹。

瞒天过海勘验索赔

车主徐先生由于驾驶不当、 发

生碰擦， 造成车身油漆面受损， 这

样的情形是无法进保理赔的。 机缘

巧合之下， 他经人介绍认识了自称

是修车厂老板的张某， 张某利用自

己控制的 “道具车” 与徐先生的车

进行二次碰撞， 造成车身大面积的

损伤。 通过人为制造双车交通事故，

徐先生成功获得理赔款。

更有甚者， 张某会用榔头、 扳

手等工具对事故车辆的车身进行敲

打、 毁损， 通过这种人为扩损的方

式来骗取更多的车险理赔款。

为了逃避保险公司的核查， 张

某频繁更换手机号拨打保险公司电

话报案， 等待定损员到现场对事故

进行勘验。

同案犯周某便是保险公司片区

内的一名定损员， 据他供述， 基本

每次到达现场时只有张某一人， 事

故现场车辆的受损情况都不太正常，

印象中有一次是一辆车的后引擎盖

以及保险杠有被撞击的凹陷痕迹 ，

但是车辆的牌照处却是完好无损 。

周某判断并没有发生过事故， 牌照

是在车辆损坏之后装配上去的。

起初， 周某对这些不对劲的撞

击痕迹持怀疑态度， 但张某却表示，

“有本事你去查好了， 都有事故责任

认定书的。”

周某为了避免麻烦， 也就睁一

只眼闭一只眼， 想到定损一单便会

得到 10%好处费， 周某成为了张某

保险诈骗的帮凶。

收买勾结多名“帮凶”

“帮凶” 还不止周某一人。

“交通事故” 发生后， 张某会

联系相熟的拖车人员李某， 本该直

接将车辆拖至修车厂， 实际的拖车

轨迹却是令人匪夷所思： 每次拖车

的起点都是在一条断头路上， 有时

中途需要停下来， 最终的目的地经

常是车辆报废厂或是拖回原地。 据

李某交代， 中途停下来是因为与定

损员约好了地点进行定损， 他有时

需要站在损坏的车子前面， 让定损

员帮他和车辆拍照， “我觉得这些

都是不正常的， 但是我有红包拿就

好了， 其他的事情我没有想过。”

张某还多次物色老乡、 拖车司

机、 修车厂老板以及验车人员出借

驾驶证、 行驶证、 身份证以及银行

卡来冒充车辆驾驶员并与车辆合照

完成定损环节。

此外， 张某还经周某介绍认识

了保险公司的单证收集员蒋某某 ，

他的主要职责就是收集客户理赔的

事故责任认定书和修车发票等相关

单证， 并对单证的真实性进行审核。

作为该保险公司片区内唯一的

单证收集员， 蒋某某与张某熟络后，

对于张某递交的明显不符合要求的

材料以及明显可以看出是虚构的交

通事故等情况采取放任的态度， 仍

然发起理赔程序， 甚至配合张某提

供自己经手理赔客户的行驶证、 驾

驶证等信息， 为张某以相同的手段

骗取车辆保险提供便利。

据蒋某某供述， 张某出险的频

率相当高， 基本上一个星期一到两

次， 每次提交的事故责任认定书都

是手写的， 每次出险的被保险人和

驾驶员也都是那几个人， 相互做驾

驶人相互撞。

2019 年， 蒋某某被调离单证收

单员岗位后， 工作职责已不包括理

赔单证收集， 仍然违规为张某继续

发起理赔程序。

检察机关第一时间介入

黄浦区检察院专案组成员第一

时间提前介入， 面对犯罪事实众多、

涉及骗保环节众多、 犯罪嫌疑人众

多， 以及近半数犯罪嫌疑人零口供

等诸多困难， 多次与侦查人员深入

研判案情， 逐一梳理完善定罪证据

链， 对于每一名犯罪嫌疑人提出有

针对性的侦查取证意见， 为后续的

审查起诉工作奠定了扎实基础。

据承办检察官介绍， 该保险诈

骗团伙 “自导自演”， 故意制造事故

骗取保险金 94 次， 涉案金额高达 81

万?元， 给保险公司造成较大的经

济损失， 同时损害了保险行业的健

康发展， 妨害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

序。

受理该案后， 专案组成员专门

走访相关保险公司开展交流座谈 ，

认真倾听企业心声， 并与被害单位

建立合作工作机制， 针对案件办理

中发现的苗头性、 倾向性问题， 及

时提出促进保险行业清源、 企业长

效常治等建议， 助力保险公司及时

堵漏建制。

张某到案后， 一直抱有抵抗的

情绪， 对于指控的犯罪事实拒不承

认， 且态度十分恶劣。 在审查起诉

阶段中 ， 面对检察官掌握的充足 、

确凿的证据， 张某等人放弃了负隅

顽抗而选择了自愿认罪认罚， 并且

在家属的帮助下积极退赔被害单位

损失， 主动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

近日， 经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

察院依法提起公诉， 黄浦区人民法

院以保险诈骗罪分别判处主犯张某

有期徒刑十年， 蒋某某、 周某以及

李某等人有期徒刑五年至六个月不

等的刑期， 并处罚金。

检察官提醒， 车辆事故发生后，

车主应尽量选择正规的 4S ?或汽修

厂进行维修， 不轻易将驾驶证、 行

驶证、 身份证等交给他人一走了之。

不透露、 不出借个人驾驶证、 行驶

证以及银行卡等有效证件， 如发现

自己名下的车辆发生不属于自己的

交通事故或维修记录等， 请及时查

证并报警。

车辆驾驶人应当诚实守信， 不

能为了蝇头小利虚构事实进行保险

诈骗， 使自己陷入牢狱之灾， 得不

偿失。

保险公司应当加强行业监管 ，

完善相关内控制度， 防范此类问题

再次发生。

找人办理银行贷款 账号

却被他人操作

2019 年 6 月， 王某通过朋友结

识了熊某， 熊某自称认识银行的人，

能够轻易办出高额贷款， 利息还非

常低。 之后， 熊某成功地帮助王某

从银行贷款办理了贷款。 2020 年初，

王某的 A 公司经营遇到了困难， 急

需资金渡过难关， 王某就想到通过

熊某进行贷款。 2020 年 3 月， 熊某

到 A 公司和王某商谈办理贷款事宜。

熊某说办理贷款先要去银行开一个

账户。 于是， 王某就带着公司的营

业执照、 本人身份证、 公章等材料

和熊某一起到建设银行。 王某将上

述材料交给熊某， 由熊某在柜面办

理了对公账户。 熊某说， 这个账户

交由他办理贷款， 其他事情就不需

要王某操心了。 王某也没多想， 听

从了熊某的安排。 后来， 王某又陆

续通过同样方式， 由熊某在工商银

行、 农业银行办理了账户。

到了 2020 年 11 月 ， 王某收到

银行还利息的信息 ， 觉得不对劲 ，

就去打印了账户的流水账单， 才发

现上述银行账户在王某不知情的情

况下被熊某操作， 账户内有很多进

出记录 。 熊某操作王某建设银行 、

工商银行、 农业银行账户导致王某

损失近 120 万元。

王某十分震惊， “办理工商银

行贷款时， 熊某一直骗我说我年龄

超过六十岁 ， 只能使用一般借款 ，

还说贷款账户需要有银行资金流水，

让我公司给农行账户打款， 结果这

些钱都被他转走了。 熊某还让我提

供公司金税盘给他操作， 没想到他

用我的账户进行贷款， 可贷款的钱

我却没有收到。”

案发后熊某交代， 他帮王某贷

款时， 办理并使用了 A 公司的账号。

之后， 他就偷偷使用这个账号用来

接收骗得的钱款， 然后再转移到自

己的银行账户。

办理贷款“走流水” 钱竟

一去不复返

刘某是一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2020 年 10 月中旬， 他因公司有贷款

需要 ， 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熊某 。

熊某说可以帮助刘某办理贷款， 但

是要先将钱款放在 A 公司账户内 ，

算是走一个流水。 刘某对此表示理

解， 并将手机交由熊某操作， “我

也不清楚他是如何操作的， 他只是

让我绑定身份证， 人脸识别验证身

份， 上传公司营业执照， 还把我公

司的金税盘与他说的银行人员对接

数据。 操作完后， 他就让我将下发

的 100 万元打到 A 公司账户。 随后，

他把我手机中下载的数据删除了。”

第二天， 熊某又以同样的方式帮助

刘某 “贷款 ” 200 万元 ， 转到了 A

公司。 熊某许诺， 一个月后， 会将

上述共计 300 万元转回刘某账户 。

到了约定期间， 熊某却说出了问题，

无法转账。

刘某下载了一个贷款 APP， 发

现公司名下有 300 万元的贷款， 年

利息 12.24%， 期限为 24 个月， 每个

月都是本息一起还。

为什么刘某会放心将钱转到熊

某公司 “走账”？ 刘某说， 自己公司

直接从银行办理贷款有很大难度 ，

因此通过银行流水走账， 是他们行

内的规定。 为此， 他还向熊某支付

了贷款额 2%的手续费。

2020 年 11 月， 熊某召集刘某和

其他几名被害人， 商谈涉案钱款分

期偿还的事宜， 未果后， 熊某就在

刘某等人的陪同下至公安机关投案。

沉迷赌博想翻本 诈骗多

人被起诉

熊某本就从事帮个人办理银行

贷款业务， 2017 年起， 因沉迷于网

络赌博， 熊某负债累累。 2020 年 8、

9 月， 正当他苦思冥想如何赌钱翻本

时， “财路” 来了。 他认识了几位

公司老板， 他们都希望通过熊某向

银行贷款。

熊某告诉他们， 他可以为每一

家公司从银行贷款 300 万元， 收取

1%的手续费。 他们同意后， 熊某就

拿了这些公司法人代表的身份证复

印件、 营业执照、 开户许可证、 金

税盘、 银行卡等， 通过几家网贷平

台将贷款发放到这些老板的银行卡

中。 之后， 熊某通过编造各种理由，

让老板将钱转到他事先准备好的 A

公司账户内。

那么这些老板是否同意熊某在

网贷平台贷款呢？ 熊某说这些老板

是不知情的， “我告诉他们我有建

设银行的关系， 可以帮他们从建设

银行贷款， 而且贷款利息低， 额度

高。 但实际上他们企业的情况不可

能从建设银行贷到款， 我是从网上

借贷的平台贷款的， 这些平台借款

利息很高。” 熊某获取钱款后， 就将

钱打入了百家乐的充值账号进行赌

博， 两个月内输了 1000 多万元。

宝山区检察院经审查认为， 熊

某虚构可以帮助被害人办理贷款的

事实， 采用以走账制造流水的方式

提高被害人贷款额度、 信用度为幌

子， 并承诺由其负责偿还本金利息

的方式， 骗取 17 名被害人钱款共计

1500 ?万元， 已经涉嫌诈骗罪， 日

前已对熊某提起公诉。

B4 法治故事

□法治报记者 徐荔

法治报通讯员 刘倩雅

很多人会为爱车购买

保险， 但一些不法分子却

为了一己私欲互相勾结，

故意制造车辆碰撞事故骗

取保险金。

2020 年 4 ? ， 公安

机关抓获犯罪嫌疑人张

某， 并在他的暂住地搜获

大量物证， 包括伪造的交

通事故责任认定书， 千斤

顶、 榔头、 扳手等作案工

具以及多部作案用的手

机， 由此牵出了一个通过

虚构保险事故骗取车辆保

险的犯罪团伙。

□法治报记者 徐荔

法治报通讯员 金玮菁

经营公司有时会遇到

资金周转困难 ， 需要贷

款， 一男子就利用 “能够

帮你的公司在银行办理贷

款 ” 这一谎言 ， 骗了 17

名公司老板共计 1500 ?

万元。 日前， 上海市宝山

区人民检察院对这起诈骗

案提起公诉。

为填赌博窟窿 男子称可办贷款骗了17人1500余万

团伙自导自演 4年间骗保险金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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